
２０１１

年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及提示

一

、

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人领导成员承诺其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

二

、

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

书及其摘要中财务报告真实

、

完整

。

三

、

主承销商勤勉尽职声明

主承销商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

》

及

《

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

、

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

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

，

遵循勤勉尽责

、

诚实信用的原则

，

独立地对发行人进行了尽职调查

，

确认

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四

、

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

件

，

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

。

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做出的任何决定

，

均不表明其对

债券风险作出实质性判断

。

凡认购

、

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

券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

。

债券依法发行后

，

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投资者自行承担

。

五

、

其他重大事项或风险提示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

，

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

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

、

律

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六

、

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１

、

债券名称

：

２０１１

年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简称

“

１１

香城

建投债

”）。

２

、

发行总额

：

１０

亿元人民币

。

３

、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期限为

７

年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

，

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

６

、

７

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３０％

、

３０％

、

４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

即债券发行后第

５

年起

，

逐年分别偿还债券本金

金额

３

亿元

、

３

亿元和

４

亿元

。

４

、

票面利率

：

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

，

票面年利率为

８．６０％

（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

本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３．３６％

确定

，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

５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５．２４％

，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

，

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

本期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

。

５

、

发行方式及对象

：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

公开发行

。

６

、

发行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除

外

）。

７

、

担保方式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８

、

信用评级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级别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

，

除上下文另有规定

，

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

发行人

、

香城建投或公司

：

指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元

：

指人民币元

。

本期债券

：

指总额为

１０

亿元的

２０１１

年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

募集说明书

：

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为本期债券发行而制作的

《

２０１１

年成都

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募集说明书摘要

：

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为本期债券发行而制作的

《

２０１１

年

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人民银行

：

指中国人民银行

。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

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债券托管机构

：

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主承销商

：

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承销团

：

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债券发行组织的

，

由主承销商

、

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

成的承销组织

。

承销团协议

：

指主承销商与承销团其他成员签署的

《

２０１０

年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承销团协议

》。

余额包销

：

指承销团成员按照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承销义务销售本期债券

，

并承

担相应的发行风险

，

即在规定的发行期限内将各自未售出的本期债券全部自行购入

。

《

ＢＴ

合同

》：

指

《

成都市新都区企业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建设

－

回购

（

ＢＴ

）

合

同

》。

《

债权代理协议

》：

指

《

２０１１

年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

代理协议

》。

《

偿债准备金账户监管协议

》：

指

《

２０１１

年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之偿债准备金账户监管协议

》

债权代理人

、

偿债账户监管人

：

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

。

偿债账户

：

指为保证及时偿还到期债券本息

，

发行人开立的偿债准备金账户

，

用于

偿债资金的提取

、

储存

、

划转

。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工作日

：

指每周一至周五

，

法定节假日除外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通知

》：

指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

》。

《

简化通知

》：

指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

、

简化发行核准程序

有关事项的通知

》。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

２０１１

】

１３９０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

第二条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

、

发行人

：

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黄桷树广场

（

原区委办公楼

４

楼

）

法定代表人

：

谢世春

联系人

：

杨启秀

联系电话

：

０２８－８３９７０６６２

传真

：

０２８－８３０１８２７８

联系地址

：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黄桷树广场

（

原区委办公楼

４

楼

）

邮政编码

：

６１０５００

二

、

承销团

（

一

）

主承销商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雅锋

联系人

：

刘畅

、

刘健辉

、

万珏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１６８２３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１６８７１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厦

３２

楼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４０

（

二

）

副主承销商

：

１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岳献春

联系人

：

杨甦华

、

贾析勤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２５２６０５

、

８５２５３６０９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２５２６４４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大厦

１９０１

室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２０

（

三

）

分销商

：

１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联系人

：

樊莉萍

、

史超

、

陈玫颖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

０１０－６６２１１４２６－６０１

、

６０３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１１５５３

、

６６２１４８５２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投资广场

Ａ

座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１４０

２

、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刘学民

联系人

：

梁学来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６１５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９４０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

楼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２８

３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超

联系人

：

武助慧

、

张弛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８１５

、

８８３２１６８９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６８５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９

号华远企业号

Ｄ

座三单元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４４

４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鞠瑾

联系人

：

李海群

、

汪夏如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３４７２

、

８２０３３４８１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２８５０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中心商务大厦

２２

楼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３３

三

、

审计机构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吴卫星

联系人

：

索保国

、

张岭

联系电话

：

０２７－８２８１４０９４

传真

：

０２７－８２８１６９８５

联系地址

：

武汉市中山大道

１１６６

号金源大厦

ＡＢ

座

７－８

层

邮政编码

：

４３００１３

四

、

信用评级机构

：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

：

毛振华

联系人

：

吕寒

、

闫丽琼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４２８８７７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４２６１００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３１

五

、

发行人律师

：

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二环路南三段

１

号

负责人

：

阳运逵

联系人

：

雷雨

、

耿韬

电话

：

０２８－８５５８１１１９

传真

：

０２８－８５５８１９０９

联系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二环路南三段

１

号祥福苑

Ｅ０７Ｄ

邮政编码

：

６１００４１

六

、

托管人

：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刘成相

联系人

：

张惠凤

、

李杨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７９４１

、

８８０８７９７２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３５６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５

层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１４０

七

、

债权代理人

、

偿债账户监管人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

住所

：

新都区谕亭巷

３１９

号

负责人

：

胡鹏

联系人

：

谢建羽

联系电话

：

０２８－８３９７５１０４

传真

：

０２８－８３９７５１０４

联系地址

：

新都区谕亭巷

３１９

号

邮政编码

：

６１０５００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

、

发行人

：

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二

、

债券名称

：

２０１１

年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简称

“

１１

香城

建投债

”）。

三

、

发行规模

：

１０

亿元

。

四

、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期限为

７

年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五

、

票面利率

：

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

，

票面年利率为

８．６０％

（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

本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３．３６％

确定

，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

５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５．２４％

，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

，

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

本期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

。

六

、

发行价格

：

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平价发行

，

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认购单位

，

认购金额必须

是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小于

１

，

０００

元

。

七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

，

投资人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

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中托管记载

。

八

、

发行方式及对象

：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

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

公开发行

。

九

、

发行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除

外

）。

十

、

发行首日

：

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十一

、

起息日

：

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起开始计息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１２

月

１３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

十二

、

计息期限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止

。

十三

、

付息安排

：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１２

月

１３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自每年的付息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为

集中付息时间

（

含付息日当日

）。

十四

、

还本付息方式

：

每年付息一次

，

自第

５

年即

２０１６

年起至

２０１８

年

，

逐年分别

偿还债券本金金额为

３

亿元

、

３

亿元和

４

亿元

，

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

年度付息款

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

，

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

十五

、

兑付日

：

本期债券兑付日分别为

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２

月

１３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十六

、

集中兑付期

：

自兑付日起的

２０

个工作日

（

含兑付日当日

）。

十七

、

本息兑付方式

：

通过本期债券证券登记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

十八

、

承销方式

：

承销团余额包销

。

十九

、

承销团成员

：

主承销商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副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

分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太平洋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二十

、

担保方式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二十一

、

债权代理人

、

偿债账户监管人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

。

二十二

、

信用级别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

信用级别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十三

、

上市安排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

，

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

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

二十四

、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

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副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

分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承销团

，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进行承销

。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

、

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

，

采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一级托管体制

，

具

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

《

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登记和托管业务规则

》

的要求

办理

。

该规则和开通企业债券柜台系统的承销机构名单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或在本期债券承销商发行网点索取

。

二

、

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

（

副本

）

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

、

经办

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

；

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

件

、

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

。

如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定

，

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

。

三

、

认购本期债券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应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立甲类或乙类托管

账户

，

或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的债券结算代理人开立丙类托管账户

；

其他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债券承销商或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的债券结算代理人在中央国债登

记公司开立丙类托管账户

。

四

、

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

，

不须缴纳任何附加费用

；

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

，

须遵循债券托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

五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

公开发行

。

具体发行营业网点见附表一

。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

，

下同

）

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

一

、

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有关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

二

、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

，

在经有关主管部

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

，

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

三

、

投资者同意

《

债权代理协议

》、《

偿债准备金账户监管协议

》。

投资者认购本期债

券即被视为接受上述协议之权利及义务安排

；

四

、

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

（

偿债账户监管人

）

依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

变更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

，

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

五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

或交易流通

，

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

，

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

六

、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

，

若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

的债务转让给新债务人

，

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

，

投资者

（

包括本期债券

的初始购买人以及二级市场的购买人

）

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这种债务转

让

：

（

一

）

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交易

（

如已上市交易

）

的批准部门对本期债券项下的债

务变更无异议

；

（

二

）

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

，

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

次于原债券信用级别的评级报告

；

（

三

）

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

，

新

债务人承诺将按照本期债券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

（

四

）

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进行充分的信息

披露

。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办法

一

、

利息的支付

（

一

）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每年支付利息

１

次

，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

的

１２

月

１３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

二

）

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相关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

利息支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

由发行人在有关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

（

三

）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

、

法规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

承担

。

二

、

本金的兑付

１

、

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

。

自第

５

年即

２０１６

年起至

２０１８

年

，

逐年分别偿还

债券本金金额为

３

亿元

、

３

亿元和

４

亿元

，

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

本期债券兑付日

分别为

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２

月

１３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２

、

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

；

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

和有关机构办理

。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

由发行人在有关媒体上

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

：

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黄桷树广场

（

原区委办公楼

４

楼

）

营业执照号

：

５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５５８

法定代表人

：

谢世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叁仟陆佰叁拾陆万元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

：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及管理

、

项目招标

、

项目投资咨询

，

融资性

租赁

、

咨询服务

（

以上不含银行金融业务

），

办理现代农业和小城镇建设投融资业务

（

以

上项目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

发行人是经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组建成都市

新都区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批复

》（

成办函

【

２００３

】

１９３

号

）

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公

司

。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

注册资本

１３

，

６３６

万元

，

是新都区委

、

区政府为加快推进

城市建设步伐

、

整合国有资产

，

通过资本化运作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

，

提高

国有资产运营效率而组建的国有公司

。

作为成都市新都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独资公

司

，

公司主要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

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项目法人

。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０３３０

号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公司资产总额

６９．４９

亿元

，

所有者权益

（

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

）

４５．７６

亿元

，

资产负

债率

３４．０７％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０７

、

０．１１

、

０．１０

亿

元

，

分别实现净利润

１．６０

、

１． １０

、

１．５１

亿元

。

二

、

历史沿革

发行人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是由成都市新都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以货币和实

物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其中货币出资

５００

万元

，

实物出资

１３

，

１３６

万元

，

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壹亿叁仟陆佰叁拾陆万元整

。

２００５

年

，

成都市新都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以评

估价值为

３

，

３５０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置换价值合计为

３

，

３３２．０４

万元的实物出资

，

发行人

注册资本不变

，

成都市新都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多投入的

１７．９６

万元作为企业资本公积

。

三

、

组织结构

公司设立办公室

、

财务部

、

工程部

、

工程业务部等若干个职能部室

。

发行人目前的

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

香城建投组织结构图

四

、

股东情况

成都市新都区国有资产管理局是发行人的唯一出资人

，

出资比例占发行人注册资

本的

１００％

。

五

、

控股子公司情况

成都市香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

注册资本

６

，

７１０

万

元

，

是由发行人和成都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其中发行人出资

６

，

２１０

万元

，

成都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

。

成都

市香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

：

为中小企业短期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

保

，

为中小企业中长期银行贷款以及经济合同履约等提供信用担保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

，

该公司总资产

８

，

２８２．５６

万元

，

净资产

７

，

７６５．６９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业务收入

１４７．６９

万

元

，

净利润

５５．０１

万元

。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

、

发行人所在行业现状及前景

（

一

）

发行人所在行业现状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

城市化率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

要指标

。

近年来

，

我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城市化建设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

长

、

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

，

全国城镇人口达

６．２２

亿人

，

城市化率达到

４６．６％

，

分别比

１９７８

年和

１９９１

年提高了

２９

和

２０

个百分点

；

全国

城市总数达到

６５５

个

，

我国以大城市为中心

，

中小城市为骨干

，

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

的城镇体系已经形成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载体以及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的前提条件

。

改革开放

３０

年来

，

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

城市化进程稳步

推进

，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明显加强

，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快速增长

，

对经济

、

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大大提高

。

１９７９－２００７

年

，

全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累

计达到

２９７

，

９８５

亿元

，

占同期全社会投资的

３８．４％

，

年均增长

１９．９％

，

比同期国民经济

年均增幅高

４．２

个百分点

。

２００９

年全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３３５

，

３５３

亿元

，

同比增长

８．７％

。

在宏观经济的推动下

，

２００９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

２２４

，

８４６

亿元

，

同比增

长

３０．１％

，

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比较大

。

未来

１０－２０

年间

，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

城市人口将保持快速增长

，

对城市建设及相关的城建资源性资

产开发业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将承担更

多的建设任务

，

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

。

（

二

）

成都市新都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情况

自

２００２

年撤县设区后

，

新都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

城乡面貌显著改观

。“

十五

”

期

间新都区实施了旧城改造工程

、

城区光彩工程

、

鲜花工程

、

拆墙透绿工程和畅通工程

、

农村

“

五网

”

工程

，

建成了新都大道

、

蜀龙大道

、

桂湖广场

、

宝光广场和市政广场

，

建成了

较为完善的城市骨干道路网络

，

构建了全域交通体系

。“

十五期间

”

新都环境质量得到

有效提升

，

全区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５％

，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达

４０％

，

空

气质量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以及

《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

指标规定

，

饮用水水质达标率为

９６％

，

土壤质量达二级标准

，

噪声污染明显下降

，

低于相关标准

，

除部分流域稍有加重外

，

地表水污染基本保持稳定

。

为尽快打破交通瓶颈制约

，

实现与中心城区的快速

、

畅通

、

安全对接

，

２００９

年

，

新都

区实施了

１２

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

仅在

２００９

年新都交通设施建设完成投资

１８．３２

亿元

，

完成鸿运大道东段

、

清源路东段

、

绕城大道东二段

、

育英路南段和惠民路建

设

，

实施南门河河道整治和成绵高速出入口节点打造工程

，

使新都区交通得到了长足

发展

，

更好地实现了与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无缝对接

，

为新都区打造

“

北部新城

、

成都新

区

”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末

，

新都区公路总里程

９４５．２

公里

（

不含村道

），

其中高速公路

４７．２

公里

，

境内铁路营运里程

３６

公里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末

，

新都区全区建成区面积

３２．１０

平方公里

，

公园绿地面积

２９０．６

公

顷

，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０．８０

平方米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３７．５％

。

环境整治成效

明显

，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

９８．４％

，

城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５１．３

分贝

，

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

，

青白江

、

毗河河流出境断面水质分别实现

１２

个月和

５

个

月达标

，

限期治理了

８

个重点工业污染源项目

。

（

三

）

成都市新都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

根据

《

新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

到

２０１５

年

，

新都区城

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３０

平方米以上

，

农村居民人均砖混结构住房面积达到

３５

平方米以上

，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４５％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

９５％

以上

，

工业烟尘

排放达标率达

９０％

以上

，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９５％

以上

，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率达

９０％

以上

。

为实现建设现代化中型城市

，

构建支撑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

具有较高现代化水

平的基础设施体系这一目标

，

新都区将进一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

着力推进交通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

十二五期间

”

新都区将加快快速交通走廊建设

，

优化城乡道路网

络

，

构建多元化交通发展格局

。

加快川陕干道

、

成彭路

、

货运大道

、

第二绕城

、

成绵复线

等干线道路建设

，

构建各城镇组团和功能区的快速交通走廊

，

形成

“

十纵六横

”

的干线

路网

；

实现各镇

（

街道

）、

功能区

１０

分钟内进入高速路网

。

实施畅通工程

，

加强交通组

织

，

优化整合多层次城市道路资源

，

构建与城市发展布局相协调的交通网络结构

；

改造

城区

７０％

关键交通枢纽节点

；

城区主要路口人行横道灯控率达

１００％

，

进一步改善自行

车通行和停车条件

。

加快农村道路改造步伐

，

实现镇村便捷交通

，

到

２０１５

年

，

建成农村

道路

２２０

公里

。

推进轨道交通建设

，

到

２０１５

年

，

完成地铁

１

、

３

、

５

号线在新都境内的建

设规划

。

“

十纵六横

”

干线路网

：“

十纵

”

包括成彭高速

、

蓉北商贸大道

、

成德快速

、

商贸干道

（

万石路

）、

货运大道

、

成绵高速

、

川陕干道

、

蜀龙路

（

准快速

）、

成金快速和石龙路

；“

六

横

”

包括环成都经济区高速

（

二绕

）、

新新路

、

香城大道

、

兴城大道

、

商城大道

、

绕城快速

。

与此同时

，

新都区还将加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

形成与新都区

“

十二五

”

经济发展

目标

、

产业发展目标

、

园区发展目标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目标相一致的能源供给能

力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全区将新建

１５

座变电站

，

扩建

１

座变电站

，

新建总容量为

４８７

万千

瓦

，

总投资

１４．３１

亿元

；

同时加强电力网架建设

，

形成新都地域

２２０

千伏双环网

。

加强电

源支撑

，

建设

５００

千伏军屯变电站

，

完善现有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下变电站双电源建设

，

增加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建设

，

提高主变压器容载比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新都区将保持天然气年供给

能力增长

８％

，

新增城市天然气管网

４００

公里

，

城市燃气入户率达到

９８％

，

新建城市天

然气加压站

５

座

，

年新增城市天然气保持在

２

，

０００

万立方米以上

。

“

十二五期间

”，

新都区还将完善多水源保障体系

，

完成全域城乡饮用水安全工程

，

建立供水厂

，

达到自来水供水能力每天

２０

万立方米

。

加强小流域污染治理

，

完善全区

污水处理体系

，

镇级污水处理厂全部投运

。

开发利用再生水

，

推广用于工业冷却

、

生态

景观

、

生活杂用等领域

。

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

加快成都城北移动通信枢纽建

设

，

加强通信网

、

宽带互联网和数字电视网三网融合

，

建立全区统一的信息资源整合和

开发利用平台

。

二

、

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

一

）

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发行人作为成都市新都区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要国有独资公司

，

在推

动新都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

自成立以来

，

发行人建成了一批与城市

发展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

，

先后完成北新干线延伸线

、

石龙路新都改线工程

，

新

九路

（

新都段

）

工程

、

清源路老城区段和东环路宝光大道等项目的改建

，

大大提升了城

市交通运输的综合功能

，

改善了新都区投资环境

，

带动土地升值与资源深度开发

，

促进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

二

）

发行人的竞争优势

１

、

区位优势显著

新都城区距成都市中心

１６ｋｍ

，

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也只有

２４

公里

。

目前

，

新都区

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骨干道路网络

，

构建了全省密度最高的公路交通运输网络

，

凭

借独特的区位优势

，

新都区的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

作为新都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主要运营载体

，

城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发行人提供了优越的经营环境

。

２

、

专业优势突出

发行人长期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运营

，

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

较强的专业能力

，

拥有一批从业经历丰富

、

综合素质较高的经营管理团队和专业技术

人才

，

形成了一套降低投资成本

、

保证项目质量的高效管理程序

。

尤其在市政项目运作

方面

，

发行人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

对于未来进一步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

３

、

丰富的项目资源

发行人是国有独资公司

，

主要经营政府资源

。

成都市委提出了建设

“

全域成都

”

的

战略构想

，

将加快成都的都市圈建设

。

新都区地处成都都市圈的紧密层

，

在都市圈的未

来建设发展中

，

新都区将与成都市核心地域全方位的融合

，

达到较高程度的一体化

，

这

将使发行人拥有较为丰富的项目资源

。

４

、

较强的融资能力

发行人是新都区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企业

，

主要经营政府资源

，

收益

稳定

。

公司拥有较多的土地资源

，

升值潜力巨大

；

同时在多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坚持守

合同

、

讲信用

、

如期偿还债务

，

具有良好的资信状况

，

与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

，

因此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

。

三

、

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及发展规划

（

一

）

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

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为代建市政工程项目

，

并按规定收取代建工程收入

，

其代建

工程收入构成主营业务收入主要组成部分

。

根据新都市财政局

《

关于明确代建工程性

质的批复

》（

新都财企

【

２００９

】

１３７

号

），

新都区财政局按公司每年的代建工程项目投资额

的

１．５％

给予代建工程费用

，

财政局拨付给公司的代建工程费用形成公司的主营业务

收入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

公司代建工程收入分别为

０．０７

亿元

、

０．１０

亿元和

０．０８

亿元

。

公司

在新都区城市基础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

未来随着新都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

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

，

公司所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能将进一步深化

，

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将不断增长

。

（

二

）

发展战略规划

未来几年内

，

发行人将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

切实发挥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

建

设

、

运营和管理职能

，

拓展以城市基础建设为主导的核心产业

，

通过吸收优质资产

，

实

现资产保值

，

促进企业高质量地运营国有资本

，

经营规模化

，

业务多元化

，

管理现代化

，

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经营的优质国有公司

。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状况

一

、

发行人财务概况

发行人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流动资产

４

，

８１３

，

３５４

，

４９４．１５ ４

，

５３９

，

８３８

，

０７８．０５ １

，

７６７

，

１８２

，

７２１．２５

固定资产

８９

，

４２６

，

７６５．４４ ９１

，

８７７

，

６２４．５９ ９０

，

８５８

，

９５６．６９

资产总计

６

，

９４９

，

１３８

，

５５０．４９ ６

，

１１１

，

１２０

，

４９９．３５ ２

，

６５４

，

８３３

，

６１３．２０

流动负债

９３４

，

４５８

，

７１７．７４ ４７５

，

７９４

，

８７２．１４ １７９

，

２０９

，

９４６．８５

负债总额

２

，

３６７

，

４５８

，

７１７．７４ ２

，

２３０

，

７９４

，

８７２．１４ １

，

１８４

，

２０９

，

９４６．８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５８１

，

６７９

，

８３２．７５ ３

，

８８０

，

３２５

，

６２７．２１ １

，

４７０

，

６２３

，

６６６．３５

发行人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９

，

９７１

，

３３２．４１ １０

，

６６１

，

２６１．９５ ６

，

８５０

，

４７８．７７

主营业务成本

２

，

４０１

，

１７２．６３ ２

，

４５１

，

１７２．６３ ２

，

４５１

，

１７２．６３

补贴收入

１４６

，

２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７１８

，

９５０．００ １５６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５２

，

６２８

，

２６１．８２ １１１

，

７０３

，

４６０．５９ １６０

，

７１０

，

３５７．７６

净利润

１５０

，

８６０

，

９４５．０６ １１０

，

２０６

，

６７３．４４ １５９

，

６１５

，

２６８．３２

发行人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６７１

，

５２２

，

３８４．９５ ９１

，

９９２

，

５８０．３２ １６３

，

３１８

，

４７３．１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５６４

，

５０１

，

６３５．０４ －９２３

，

３１３

，

１１１．５７ －５４３

，

４３８

，

５８４．３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资产总额为

６９４

，

９１３．８６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２３６

，

７４５．８７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

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

）

合计为

４５７

，

５８９．４４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

公

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９９７．１３

万元

，

净利润为

１５

，

０８６．０９

万元

。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

扣除少数股东权益

）

为

４５．７６

亿元

，

足以发行

１０

亿元企业债券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净利润为

１． ４０

亿元

，

足以支付

１０

亿元

债券一年期利息

。

二

、

发行人财务分析

（

一

）

资产结构及运营能力分析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货币资金

３３３

，

９９９

，

０９０．３２ ７０３

，

９７８

，

３４０．４１ ４８２

，

４０５

，

７０６．６８

存货

３

，

９０４

，

９４７

，

４５１．００ ３

，

３５５

，

８５５

，

５５１．００ １

，

０５８

，

４６３

，

８５８．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５７３

，

８７８

，

１１４．４３ ４７９

，

２６９

，

３４８．２４ ２２５

，

７９８

，

３１８．１７

流动资产

４

，

８１３

，

３５４

，

４９４．１５ ４

，

５３９

，

８３８

，

０７８．０５ １

，

７６７

，

１８２

，

７２１．２５

非流动资产

２

，

１３５

，

７８４

，

０５６．３４ １

，

５７１

，

２８２

，

４２１．３０ ８８７

，

６５０

，

８９１．９５

净资产

４

，

５８１

，

６７９

，

８３２．７５ ３

，

８８０

，

３２５

，

６２７．２１ １

，

４７０

，

６２３

，

６６６．３５

资产总额

６

，

９４９

，

１３８

，

５５０．４９ ６

，

１１１

，

１２０

，

４９９．３５ ２

，

６５４

，

８３３

，

６１３．２０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

６９．２７％ ７４．２９％ ６６．５６％

非流动资占总资产比

３０．７３％ ２５．７１％ ３３．４４％

近三年流动资产增长较快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公司流动资产总额

４８．１３

亿元

，

相对

于

２００８

年增长

１７２．３７％

。

从资产结构来看

，

近三年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保持在较

高的水平

，

近三年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分别为

６６．５６％

、

７４．２９％

、

６９．２７％

。

近三年来

，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

、

存货和其他应收款构成

，

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

度

。

其中存货是流动资产中主要的构成项目

，

它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储备用地的增

加

。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

公司股东成都市新都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向公司注入了土

地资产

，

公司的实力得以增强

。

近三年注入土地资产价值分别为

１０．２５

亿元

、

２２．９７

亿元

、

５．４９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公司共计拥有

１４７．０８

万平方米储备用地

，

价值达

３９．０５

亿元

。

非流动资产主要是政府委托发行人代建的工程

，

２００８

年末

、

２００９

年末及

２０１０

年

末分别为

７．９２

亿元

、

１４．３６

亿元和

２０．０３

亿元

。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

，

未

来新都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

，

在建工程规模仍会进一步上升

。

总体来看

，

公司资本结构合理

，

公司近三年净资产积累较快

，

资产规模保持较高增

速

，

这主要得益于公司的储备土地的增加和资源的整合

。

（

二

）

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９

，

９７１

，

３３２．４１ １０

，

６６１

，

２６１．９５ ６

，

８５０

，

４７８．７７

主营业务成本

２

，

４０１

，

１７２．６３ ２

，

４５１

，

１７２．６３ ２

，

４５１

，

１７２．６３

补贴收入

１４６

，

２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７１８

，

９５０．００ １５６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５２

，

６２８

，

２６１．８２ １１１

，

７０３

，

４６０．５９ １６０

，

７１０

，

３５７．７６

净利润

１５０

，

８６０

，

９４５．０６ １１０

，

２０６

，

６７３．４４ １５９

，

６１５

，

２６８．３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５７％ ４．１２％ １８．１６％

总资产收益率

２．３１％ ２．５１％ ９．５９％

注

：

１

、

净资产收益率

＝

（

净利润

÷

平均股东权益

）

×１００％

２

、

总资产收益率

＝

（

净利润

÷

平均总资产

）

×１００％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工程代建收入构成了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

要组成部分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０．０７

亿元

、

０．１１

亿元

和

０．１０

亿元

。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为公益性项目

，

公司代建项目利润率保持

在比较低的水平

。

为支持公司发展

，

更好地发挥其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

，

在公司营运期

间

，

在代建收入的基础上

，

新都区政府给予公司合理的补贴

。

近三年公司分别收到新都

区财政

１．５６

亿元

、

１．０６

亿元和

１．４６

亿元共计

４．０８

亿元的财政补贴

，

补贴收入构成了公

司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

从净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

发行人从事的城市代建工程项目周期较

长

，

具有公益性质回报率相对较低的特点

，

公司又有着较多的土地资产

，

拥有较大的资

产规模

，

使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相对不高

，

符合城市建设公司的行业特点

。

（

三

）

偿债能力分析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

末

２００９

年度

／

末

２００８

年度

／

末

资产总额

６

，

９４９

，

１３８

，

５５０．４９ ６

，

１１１

，

１２０

，

４９９．３５ ２

，

６５４

，

８３３

，

６１３．２０

负债总额

２

，

３６７

，

４５８

，

７１７．７４ ２

，

２３０

，

７９４

，

８７２．１４ １

，

１８４

，

２０９

，

９４６．８５

流动资产

４

，

８１３

，

３５４

，

４９４．１５ ４

，

５３９

，

８３８

，

０７８．０５ １

，

７６７

，

１８２

，

７２１．２５

流动负债

９３４

，

４５８

，

７１７．７４ ４７５

，

７９４

，

８７２．１４ １７９

，

２０９

，

９４６．８５

营运资本

３

，

８７８

，

８９５

，

７７６．４１ ４

，

０６４

，

０４３

，

２０５．９１ １

，

５８７

，

９７２

，

７７４．４０

净利润

１５０

，

８６０

，

９４５．０６ １１０

，

２０６

，

６７３．４４ １５９

，

６１５

，

２６８．３２

资产负债率

３４．０７％ ３６．５０％ ４４．６１％

流动比率

５．１５ ９．５４ ９．８６

速动比率

０．９７ ２．４９ ３．９５

注

：

１

、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２

、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３

、

速动比率

＝

（

流动资产

－

存货

）

／

流动负债

随着新都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

新都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及土地资产的不断注

入

，

公司流动资产的增长较快

。

２０１０

年公司营运资本较

２００９

年有轻微下降

，

但仍保持

在较高水平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公司营运资本为

３８７

，

８８９．５８

万元

，

运营资本变现能力相

对较强

，

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９．８６

、

９．５４

和

５．１５

，

２０１０

年流动

比率相对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有所下降

，

主要是因为流动负债大幅度增加

，

相对于

２００９

年

，

公司流动负债增加

９６．４０％

。

由于流动负债增加较快

，

从速动比率分析

，

也呈现出下

降的态势

。

近几年来

，

资产负债率逐年降低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３４．０７％

，

负债

率处于行业偏低水平

，

公司财务风险相对较小

，

适合债务性融资

。

总体来看

，

公司整体负债水平较低

，

变现能力较强

，

财务结构较为合理

。

（

四

）

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６７１

，

５２２

，

３８４．９５ ９１

，

９９２

，

５８０．３２ １６３

，

３１８

，

４７３．１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６４

，

５０１

，

６３５．０４ －９２３

，

３１３

，

１１１．５７ －５４３

，

４３８

，

５８４．３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４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３６９

，

９７９

，

２５０．０９ ２２１

，

５７２

，

６３３．７３ ４０５

，

２７９

，

８８８．８２

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来看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来自于财政补

贴

；

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１６

，

３３１．８５

万元

、

９

，

１９９．２６

万

元与

６７

，

１５２．２４

万元

。

近年新都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

，

公司获得财政补

贴力度也较大

，

经营活动现金流表现较好

。

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来看

，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支出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分别为

５４

，

３４３．８６

万元

、

９２

，

３３１．３１

万元和

５６

，

４５０．１６

万元

，

平均净流出

６７

，

７０８．４４

万

元

，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公司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力度较大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

模较大

。

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来看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分别为

７８

，

５４０．００

万元

、

１０４

，

２９０．００

万元和负

４７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为净流出

，

这主要是发行人偿还了到期债务

。

总体上

，

发行人作为新都区重要

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企业

，

收益稳定

，

且拥有较多土地资源

，

升值潜力巨大

，

具

备较强的融资能力

。

从整体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

公司经营活动具有较强的获取现金能力和筹资能力

，

具备较好的覆盖投资活动现金支出的能力

。

随着公司投资项目的增加和陆续完工

，

公

司未来投资活动现金支出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可能会有所增加

。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

，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无已发行未兑付的企业

（

公司

）

债券

、

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券

。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一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

１０

亿元将全部用于

“

成德大道新都段二期

”

等八个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

各项目均经主管部门批准

，

总投资额合计为

２１．３６

亿元人民币

，

除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外

，

其余资金将使用自有资金

，

不足部分将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

募

集资金所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

，

各项批准手续齐全

。

各项目具体

情况如下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向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文件

总投资

（

万元

）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募投资资金占总投

资比例

１

香城大道西延线

新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９

】

５

号

、

成环建

【

２００８

】

复字

６６１

号

、

地字第新规

市政用地

【

２００８

】

１０

号

４２

，

０９９．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５１％

２

石

（

板滩

）

龙

（

谭寺

）

路

新都改线段

新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７９

号

、

成环

建

【

２００８

】

复字

５３６

号

、

地字第新

规市政用地

【

２００８

】

３

号

８

，

６８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６％

３

鸿运大道西段

新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９

】

７５

号

、

新环

建

【

２００９

】

７０

号

、

地字第市政用地

【

２００９

】

０５

号

９

，

４１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１％

４

新都区大丰镇大天路

新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１６３

号

、

新

环建

【

２００７

】

９７

号

、

地字第市政用

地

【

２００８

】

１０

号

２１

，

５２９．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４５％

５

成德大道新都段二期

新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０５５

号

、

成环

建

【

２００８

】

复字

３２３

号

、

地字第新

规市政用地

【

２００９

】

０３

号

１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２％

６

新都区污水处理配套

管网

新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８２

号

、

成环

建

【

２００８

】

复字

６６２

号

、

选字第成

规市政选址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

１４

，

６６１．３１ 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７４％

７

木兰镇

、

军屯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和蜀龙路

（

三期

）

市政

改造工程

新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９

】

６６

号

、

新环建

【

２００９

】

５４

号

９

，

３３３．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８６％

８

成青路新都城区连接

线工程

新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８１

号

、

成环

建

【

２００８

】

复字

５３１

号

、

地字第新

规市政用地

【

２００８

】

０２

号

５

，

９１５．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１％

合计

２１３

，

６２７．３１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８１％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

下转

D3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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